
 

 

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
新资外报〔2022〕78号 

 

关于与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
《新华-西安电子谷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 

受托合同》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公告 
 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中国银行保险监

督管理委员会令〔2022〕1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办法》”）、《保险公

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18 年

第 2 号）等相关规定，现将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新华资产”或“公司”）与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新华人寿”）签订《新华-西安电子谷基础设施债权投资

计划受托合同》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有关信息披露如下：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 

（一）交易概述及关联交易类型 

公司与新华人寿于 2022 年 2 月 18 日签署《新华-西安电子

谷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受托合同》，新华人寿投资新华资产作

为受托人发起设立的新华-西安电子谷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

（以下简称“债权计划”），投资金额为 7.5亿元。本次关联交易

金额预计约为 1350 万元，公司与新华人寿年度累计关联交易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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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达到 3000 万元以上。根据《办法》，本次交易构成新华资产的

重大关联交易。 

根据《办法》的分类标准，本交易属于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。 

（二）交易价格及交易结算方式 

2022 年 2 月 18 日，新华资产与新华人寿签署《新华-西安

电子谷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受托合同》，投资新华资产作为受

托人发起设立的新华-西安电子谷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，投资

金额为 7.5亿元。受托合同明确了投资运作过程中双方的权利、

义务关系及双方责任。按照受托合同约定，受托人新华资产的管

理费以投资资金本金余额为基础，按照 0.59%的年费率计算。本

次关联交易新华人寿投资债权计划的支付方式为现金。新华资产

作为债权计划的受托人，按照受托合同的约定收取管理费。 

（三）协议生效条件、生效时间、履行期限 

《新华-西安电子谷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受托合同》经双

方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，生效时间

为 2022年 2 月 18 日。协议有效期三年，投资计划到期日为自投

资资金划拨日起计算满三年的对应日，自 2022 年 2 月 21 日至

2025 年 2月 21日。 

（四）交易标的情况 

《新华-西安电子谷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受托合同》投资

标的对应的基础资产为西安高新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西安电

子谷 A-H 区项目和西安电子谷 J区（并称“投资项目”），资金用

途为用于投资项目的开发建设及补充融资主体的营运资金，用于

补充融资主体营运资金的比例不超过 40%。该债权计划融资主体

为西安高新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。西安电子谷 A-H 区项目（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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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资项目一）、西安电子谷 J 区项目（即投资项目二）位于陕西

省西安市高新区，投资项目一总投资为 671,520万元，投资项目

二总投资为 190,000 万元，项目的实施内容包括厂房及配套设施

建设等内容。 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 

（一）关联方基本情况 

关联方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6 年 9 月 28

日，是一家全国性的大型寿险企业，企业类型为其他股份有限公

司（上市）。经营范围包括人民币、外币的人身保险（包括各类

人身保险、健康保险、意外伤害保险）；为境内外的保险机构代

理保险、检验、理赔等业务；保险咨询；依照有关法规从事资金

运用。新华人寿法定代表人为徐志斌，注册地址为北京市延庆区

湖南东路 16 号（中关村延庆园），注册资本为 3,119,546,600 元

人民币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0001000238753。 

（二）与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  

新华人寿系新华资产股东，持有新华资产 99.4%的股份，根

据《办法》的规定，新华人寿为新华资产的控股股东，为新华资

产关联方。 

三、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本次关联交易按照商业原则，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

的条件进行，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向关联方进行利益输送的情

形，不存在关联方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。《新华-

西安电子谷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受托合同》根据市场价格定

价，成交价与市场价格一致。公司与新华人寿系遵循平等、自愿、

等价、有偿的原则开展交易，交易条件公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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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 

根据《办法》第十二条规定，关联交易金额以公司的交易对

价或转移的利益计算，具体计算方式如下：（略）投资于关联方

发行的金融产品且基础资产不涉及其他关联方的，以发行费或投

资管理费计算交易金额（略）。本次交易为新华人寿申购公司发

行的金融产品，且金融产品的投向均不涉及其他关联方，交易金

额应当以公司根据相应资产管理产品的产品合同约定收取的管

理费计算，本次关联交易金额预计不超过 1350万元。 

新华人寿为新华资产的控股股东，本次交易属于《办法》第

二十条规定“保险机构与其控股子公司之间，以及控股子公司之

间发生的关联交易”，不适用该条相关比例限制，符合《办法》

要求。 

五、股东（大）会、董事会决议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的意

见或决议情况 

（一）决策的机构、时间、结论 

本次关联交易于 2022年 2月 17日经公司董事会关联交易控

制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查同意、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批

通过。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发表了同意的书面意见。 

（二）审议的方式和过程 

本次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，关联董事回

避表决；本次董事会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，其中关联董事履行了

回避表决程序。 

六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

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独立审查，并发表独

立意见如下： 






